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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
要

本
文
主
旨
在
探
討
六
師
外
道
的
學
說
，
係
以
《
長
部‧

第

二
沙
門
果
經
》
與
北
傳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異
譯
本
為
主
。
論
文

架
構
分
為
六
章
，
依
次
為
：
壹
、
前
言
：
概
述
問
題
意
識
與
研

究
動
機
；
貳
、
引
用
文
獻
：
係
對
所
引
用
的
文
獻
作
一
回
顧
；

參
、
經
文
對
讀
整
理
：
就
所
選
兩
部
經
典
中
相
關
的
經
文
作
對

讀
整
理
；
肆
、
異
同
分
析
說
明
：
剖
析
對
讀
後
所
發
現
學
說
的

異
同
點
；
伍
、
六
師
外
道
學
說
的
依
據
探
討
：
係
就
當
時
的
社

會
、
哲
學
、
宗
教
、
及
文
化
背
景
檢
討
其
思
想
的
緣
由
；
陸
、

結
論
：
即
總
結
全
文
的
要
點
。

本
文
之
目
的
有
三
：
一
、
以
求
真
的
態
度
剖
析
六
師
外
道

學
說
的
歸
類
；
二
、
推
論
其
思
想
的
依
據
，
釐
清
其
教
義
遭
受

故
意
扭
曲
與
嘲
弄
；
三
、
站
在
宗
教
對
話
的
立
場
應
肯
定
各
宗

教
的
獨
立
性
及
差
異
性
，
具
有
對
他
者
包
容
與
和
平
相
處
的
心

胸
，
才
能
突
破
人
類
困
境
，
踏
上
自
證
智
之
境
界
。

關
鍵
詞
：
六
師
外
道
、
宗
教
對
話
、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、
《
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、
《
宗
教
思
想
史
》
。 

壹
、
前
言

從
修
行
到
解
脫
一
直
是
佛
教
和
各
種
宗
教
行
者
致
力
的
目

標
。
佛
教
是
婆
羅
門
教
（
即
印
度
教
）
的
新
興
宗
教
，
當
時
印

度
社
會
的
種
姓
制
度
是
祭
司
（
婆
羅
門
）
、
王
族
（
剎
帝
利
）

，
庶
民
（
吠
陀
）
和
奴
隸
（
首
陀
羅
）
四
階
級
；
其
中
祭
司
婆

羅
門
最
為
尊
貴
，
其
次
是
王
族
，
而
奴
隸
被
認
為
最
卑
賤
，
不

同
的
階
級
之
間
禁
止
通
婚
和
共
同
飲
食
。

隨
著
工
商
業
發
達
，
國
家
王
權
統
治
擴
張
的
衝
擊
，
婆
羅

門
已
不
再
像
以
往
那
麼
的
受
到
人
們
尊
敬
；
另
一
方
面
，
隨
著

物
質
，
生
活
的
豐
富
與
安
樂
，
人
們
很
容
易
迷
失
在
物
質
享
樂

而
逐
漸
有
道
德
淪
喪
的
現
象
出
現
。

生
長
在
此
環
境
下
的
人
們
，
已
經
把
以
往
崇
高
的
婆
羅
門

（
吠
陀
）
宗
教
當
作
迷
信
，
當
時
印
度
社
會
允
許
自
由
思
想
與

六
師
外
道
的
教
理
探
討─

以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
  

及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為
主
（
一
）

林
維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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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達
，
於
是
陸
續
出
現
沙
門
（s

r
a
m
a
n
a

）
的
思
想
家
提
出
他

們
的
見
解
。
米
爾
恰‧

伊
利
亞
德
（M

i
r
e
c
a
 
E
l
i
a
d
e

，
一
九

○
七—
一
九
八
六
）
曾
說
：
「
公
元
前
六
世
紀
正
是
印
度
恆
河

地
區
宗
教
與
哲
學
活
動
蓬
勃
發
展
的
時
期
，
堪
與
同
時
期
的
希

臘
文
化
繁
榮
相
媲
美
」
  1
，
另
外
瑪
欣
德
尊
者
（
二○

一
二
）

也
指
出
：
「
西
元
前
六
世
紀
中
印
度
一
帶
的
『
沙
門
思
潮
』
和

中
國
春
秋
戰
國
時
期
的
『
諸
子
百
家
』
很
相
像
，
那
個
時
代
的

印
度
和
中
國
都
是
百
家
爭
鳴
的
時
代
。
」
  2
當
時
各
國
的
國
王

或
各
個
都
市
經
常
舉
行
哲
學
研
討
會
，
讓
哲
學
家
們
自
由
討
論

；
不
會
有
任
何
人
因
思
想
異
端
而
遭
受
處
罰
。
當
時
最
主
要
的

六
位
哲
學
家
是
富
蘭
那
迦
葉
（p

u
r
a
n
a
 
k
a
s
s
a
p
a

）
的
道
德

否
定
論
、
無
作
用
論
；
末
伽
梨
瞿
舍
利
（m

a
k
k
h
a
l
i
 
g
o
s
a
l
a

） 

的
無
因
論
或
稱
宿
命
論
（
決
定
論
）
，
他
曾
創
立
阿
耆
維

教
；
阿
耆
多
翅
舍
欽
婆
羅
（a

j
i
t
a
 
k
e
s
a
k
a
m
b
a
l
a

）
的
唯
物

論
，
斷
滅
論
；
婆
浮
陀
迦
旃
那
（p

a
k
u
d
h
a
 
k
a
c
c
a
y
a
n
a

）
的

七
元
素
論
，
常
住
的
唯
物
論
；
散
若
夷
毗
羅
梨
沸
（S

a
b
j
a
y
a 

B
e
l
a
t
t
h
i
p
u
t
t
a

）
的
懷
疑
論
、
詭
辯
論
；
及
尼
乾
子
（

n
i
g
a
n
t
a
 
n
a
t
a
p
u
t
t
a

）
的
實
踐
不
殺
生
戒
律
，
持
律
論
及
作

用
論
，
他
創
立
耆
那
教
。
據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說
，
他
們
都
是
群

眾
之
導
師
，
多
有
知
識
，
聲
名
顯
赫
，
是
眾
人
尊
為
神
聖
的
精

神
領
袖
，
伊
利
亞
德
（
二○

○

四
）
說
：
「
這
些
沙
門
可
能
對

於
空
虛
的
人
生
以
及
婆
羅
門
注
重
祭
式
的
學
說
感
到
索
然
無
味

，
因
此
大
多
放
棄
世
俗
的
生
活
。
沙
門
們
所
要
認
識
與
把
握
的

是
生
死
流
轉
及
其
神
祕
的
力
量
一
業
（k

a
r
m
a
n

）
其
中
某
些
教

義
，
後
來
竟
為
佛
教
的
一
些
部
派
所
用
並
且
發
揚
光
大
。
」
  3

由
於
他
們
的
教
理
在
佛
教
和
耆
那
教
經
典
中
有
零
星
的
記
載
，

然
而
這
些
教
義
經
常
遭
到
故
意
扭
曲
和
嘲
弄
，
為
了
理
解
此
六

師
的
學
說
，
因
此
撰
述
本
文
。

貳
、
引
用
文
獻

在
佛
教
經
典
中
，
有
關
六
師
外
道
的
教
理
，
僅
在
《
大
般

涅
槃
經
》
和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中
提
及
。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收
藏

在
《
大
正
藏
》
中
  4
，
而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在
《
大
正
藏
》
有
二

個
同
本
異
譯
  5
。
而
南
傳
的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則
有
巴
利
原
典
  6

，R
h
y
s
 
D
a
v
i
d
s

（
一
九
七
七
）
英
譯
本
  7
，
菩
提
比
丘
（

一
九
八
八
）
英
譯
本
  8
，
漢
譯
南
傳
大
藏
經
  9
，
羽
溪
了
諦
日

譯
，
江
鍊
百
漢
譯
（
二○

一○

）
  10
，
菩
提
比
丘
英
譯
德
雄
比

丘
漢
譯
（
二○

○

五
）
  11
，
瑪
欣
德
（
二○

一
二
）
  12
及
段
晴

等
譯
  13
；
其
他
尚
有
釋
洞
恆
（
二○

一○

）
  14
，
李
世
傑
（
二

○
○

九
）
  15
，
中
村
元
著
，
釋
見
憨
，
陳
信
憲
譯
（
一
九
九
五

）
  16
及
林
維
明
（
二○

一
三
）
  17
等
論
述
的
文
獻
可
供
本
研
究

之
參
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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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、
經
文
對
讀
整
理

本
文
僅
選
擇
南
傳
的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及
北
傳
的
《
大
般
涅

槃
經
》
中
有
關
六
師
外
道
學
說
的
經
文
對
讀
整
理
，
概
述
如
下

：一
、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所
說
的
六
師
外
道
學
說

根
據
《
沙
門
果
經
》
的
記
載
，
此
六
位
大
師
的
教
理
是
：

（
一
）
富
蘭
迦
葉
的
教
理

如
云
：
「
任
何
事
，
自
作
或
令
作
，
自
砍
或
令
砍
，
自
折

磨
或
折
磨
，
自
悲
痛
或
令
悲
痛
，
自
殺
害
或
令
殺
害
，
自
煩
惱

或
令
煩
惱
，
自
壓
迫
或
令
壓
迫
，
自
威
嚇
或
令
威
嚇
，
自
戰
慄

或
令
戰
慄
。
殘
害
生
命
、
偷
盜
、
闖
入
民
宅
、
勢
奪
財
物
、
偷

盜
、
攔
路
搶
劫
、
通
姦
、
說
妄
語
等
行
為
都
不
算
犯
下
罪
惡
。

即
使
有
人
使
用
邊
緣
鋒
利
的
圓
盤
（
即
剃
刀
之
類
）
將
大
地
所

有
的
眾
生
切
成
一
整
塊
的
肉
塊
，
此
行
為
是
沒
罪
惡
的
，
也
沒

有
惡
報
。
縱
使
沿
著
恆
河
南
岸
殺
生
或
令
殺
生
，
砍
或
令
砍
，

酷
刑
或
令
酷
刑
，
以
此
因
緣
是
無
罪
惡
，
亦
無
惡
報
。
又
，
即

使
沿
著
恆
河
北
岸
行
佈
施
或
令
佈
施
，
自
祭
祀
或
令
祭
祀
，
以

此
因
緣
，
也
是
無
善
業
（
福
德
）
或
無
福
報
。
實
踐
佈
施
，
調

御
、
自
制
、
說
真
實
語
，
即
無
善
業
、
亦
無
福
報
。
」
  18 

（
二
）
末
伽
梨
瞿
舍
利
的
教
理

如
云
：
「
諸
有
情
之
煩
惱
是
無
因
無
緣
的
，
不
具
備
任

何
因
緣
，
眾
生
便
生
起
煩
惱
。
眾
生
的
清
淨
也
是
無
因
無
緣
。

不
具
備
任
何
因
緣
，
眾
生
就
可
以
清
淨
。
非
自
作
、
非
他
作
、

非
餘
人
作
；
亦
復
無
力
、
無
精
進
、
無
體
力
、
亦
無
氣
力
。
一

切
有
情
、
生
物
、
有
類
、
靈
魂
等
都
是
無
有
自
在
力
，
無
能
力

、
無
精
進
，
他
們
透
過
命
運
，
環
境
與
本
質
而
進
行
轉
變
，
如

是
於
六
類
人
（
黑
、
青
、
赤
、
黃
、
白
、
純
白
）
感
受
苦
樂
。

（
眾
生
）
有
一
百
四
十
萬
種
主
要
的
生
起
方
式
，
有
六
千
六
百

種
其
他
形
式
，
五
百
種
業
、
五
種
業
、
三
種
業
、
一
種
業
、
和

半
業
，
有
六
十
二
種
道
跡
，
六
十
二
種
中
劫
，
六
類
人
，
八
個

人
生
階
段
，
四
千
九
百
種
謀
生
法
，
四
千
九
百
種
修
行
人
，

四
千
九
百
種
龍
宅
，
二
千
種
根
，
三
千
種
地
獄
，
三
十
六
種
塵

界
，
七
種
天
、
人
、
鬼
、
池
，
主
要
的
結
節
、
絕
壁
、
夢
等
。

七
百
種
次
要
的
結
節
、
絕
壁
及
夢
。
八
百
四
十
萬
大
劫
，
於
此

間
，
愚
者
與
智
者
輪
迴
流
轉
已
，
為
苦
的
止
息
。

於
此
期
間
，
不
自
說
言
：
『
我
以
此
戒
行
、
以
此
苦
行
、

以
此
梵
行
，
使
未
成
熟
的
業
成
熟
或
消
除
所
觸
及
的
成
熟
業
』

，
如
是
則
實
以
斗
定
量
苦
樂
。
輪
迴
有
終
限
，
無
盛
衰
，
無
增

減
，
猶
如
一
線
團
被
拋
擲
出
去
時
，
終
至
散
解
。
一
切
賢
愚
亦

復
如
是
，
輪
迴
流
轉
已
，
當
為
苦
之
滅
盡
。
」
  19 

（
三
）
阿
耆
多
翅
舍
欽
婆
羅
的
教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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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云
：
「
無
佈
施
、
無
供
養
、
無
祭
祀
、
無
善
惡
業
的

果
報
，
無
今
世
無
來
生
（
無
父
、
無
母
）
，
無
化
生
之
有
情
。

世
間
無
有
沙
門
、
婆
羅
門
的
正
住
正
行
、
自
知
、
証
知
今
世
他

世
。
人
是
由
地
、
水
、
火
、
風
四
大
種
所
成
。
若
命
終
者
，
地

還
歸
地
身
、
水
還
歸
水
身
、
火
還
歸
火
身
、
風
還
歸
風
身
，
諸

根
歸
入
虛
空
。
四
個
人
以
棺
架
抬
著
其
屍
體
，
對
他
的
唱
誦
到

墳
場
為
止
。
火
化
後
，
骨
頭
變
成
鴿
色
，
供
物
變
成
灰
土
，
布

施
之
說
，
唯
對
愚
者
之
所
設
。
若
謂
人
死
後
仍
存
在
是
無
根
據

之
妄
言
，
不
論
賢
愚
，
身
壞
命
終
，
斷
滅
消
失
，
一
無
所
存
。

」
  20 

（
四
）
婆
浮
陀
迦
延
的
教
理

如
云
：
「
云
何
七
身
？
地
身
、
水
身
、
火
身
、
風
身
、
苦

、
樂
及
靈
魂
是
。
此
七
身
，
不
能
作
、
不
能
使
作
；
不
能
造
、

不
能
使
造
、
亦
無
一
使
生
。
如
山
頂
常
住
，
如
石
柱
屹
立
不
動

。
彼
等
不
動
搖
、
不
轉
變
、
不
互
侵
、
不
互
致
苦
、
不
互
致
樂

、
不
互
致
苦
樂
。
是
故
無
能
殺
者
、
無
使
殺
者
、
無
能
聞
者
、

無
使
聞
者
；
無
能
識
者
，
無
使
識
者
。
若
以
利
劍
，
斷
他
人
頭

，
皆
不
因
此
喪
人
生
命
，
僅
此
七
身
，
為
劍
貫
穿
其
間
隙
耳
。

」
  21 

（
五
）
尼
乾
子
、
筏
馱
摩
耶
的
教
理

如
云
：
「
尼
乾
子
（
離
執
著
者
、
離
繫
者
）
行
四
種
禁
戒

，
何
以
如
此
？
尼
乾
子
禁
用
一
切
水
以
防
犯
殺
生
之
惡
，
自
制

離
行
惡
、
離
行
惡
而
淨
化
及
完
全
不
殺
生
。
如
是
由
四
禁
戒
之

約
束
。
是
故
稱
尼
乾
子
，
他
被
稱
為
自
圓
、
自
制
、
自
立
的
無

結
者
。
」
  22 

（
六
）
散
若
夷‧

毗
羅
梨
弗
的
教
理

如
云
：
「
如
果
你
問
我
是
否
有
來
世
／
無
來
世
／
俱
有
來

世
，
又
無
來
世
／
俱
非
有
來
世
，
又
非
沒
有
來
世
？
或
問
是
否

有
眾
生
再
投
生
？
…
…
或
問
是
否
有
善
惡
業
果
報
？
…
…
或
問

如
來
死
後
是
否
還
存
在
？
…
…
諸
如
此
類
問
題
，
我
並
不
以
為

唯
然
或
非
，
或
補
以
為
是
其
他
，
亦
不
以
為
不
然
，
亦
不
以
為

非
不
然
。
」
  23 

二
、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所
說
的
六
師
外
道
學
說

（
一
）
富
蘭
那
迦
葉
的
教
理

如
云
：
「
無
有
黑
業
、
無
有
黑
報
業
，
無
有
白
業
、
無

有
白
業
報
；
無
黑
白
業
、
無
黑
白
業
報
，
無
有
上
業
及
下
業
。

」
  24

（
二
）
末
伽
梨
瞿
舍
利
的
教
理

如
云
：
「
一
切
眾
生
身
有
七
分
，
何
等
為
七
？
地
、
水
、

火
、
風
、
苦
、
樂
、
壽
命
，
如
是
七
法
，
非
化
非
作
，
不
可
毀

害
，
若
伊
師
迦
草
，
安
住
不
動
。
如
須
彌
山
，
不
捨
不
作
。
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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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乳
酪
，
各
不
諍
訟
。
若
苦
若
樂
，
若
善
不
善
，
投
之
利
刀
，

無
所
傷
害
，
何
以
故
？
七
分
空
中
無
妨
礙
故
。
命
亦
無
害
，
何

以
故
？
無
有
害
者
及
死
者
故
。
無
作
無
受
，
無
說
無
聽
，
無
有

念
者
及
以
教
者
。
常
說
是
法
、
能
令
眾
生
滅
除
一
切
無
量
重
罪

。
」
  25 （

三
）
阿
耆
多
翅
舍
欽
婆
罪
的
教
理

如
云
：
「
若
自
作
，
或
教
他
作
、
若
自
砍
、
若
教
他
砍
、

若
自
炙
、
若
教
他
炙
，
若
自
害
、
若
教
他
害
，
若
自
偷
、
若
教

他
偷
、
若
自
婬
、
若
教
他
婬
、
若
自
妄
語
，
若
教
他
妄
語
、
若

自
飲
酒
、
若
教
他
飲
酒
、
若
殺
一
村
一
城
、
一
國
，
若
以
刀
輪

殺
一
切
眾
生
，
若
恆
河
以
南
布
施
眾
生
、
恆
河
以
北
殺
害
眾
生

，
悉
無
罪
福
，
無
施
、
戒
、
定
。
」
  26 

（
四
）
迦
羅
鳩駄

迦
旃
延
（
即
婆
浮
陀
迦
旃
延
）
的
教
理

如
云
：
「
若
人
殺
害
一
切
眾
生
，
心
無
慚
愧
終
不
墮
惡
，

猶
如
虛
空
不
受
塵
水
；
有
慚
愧
者
即
入
地
獄
，
猶
如
大
水
潤
濕

於
地
。
一
切
眾
生
悉
是
自
在
天
之
所
作
，
自
在
天
喜
，
眾
生
安

樂
；
自
在
天
瞋
，
眾
生
若
惱
，
一
切
眾
生
若
罪
、
若
福
乃
是
自

在
天
之
所
為
，
云
何
當
言
人
有
罪
福
？
譬
如
工
匠
，
作
機
關
木

人
，
行
住
坐
臥
，
唯
不
能
言
，
眾
生
亦
爾
；
自
在
天
者
喻
如
工

匠
，
木
人
者
喻
眾
生
身
，
如
是
造
化
，
誰
當
有
罪
？
。
」
  27 

（
五
）
尼
乾
陀
若
提
子
（
即
尼
乾
子
筏
馱
摩
耶
）
的
教
理

如
云
：
「
無
施
、
無
善
、
無
父
無
母
、
無
今
世
後
世
、
無

阿
羅
漢
、
無
修
、
無
道
，
一
切
眾
生
經
八
萬
劫
，
於
生
死
輪
自

然
後
脫
，
有
罪
無
罪
悉
亦
如
是
；
如
四
大
河
，
所
謂
辛
頭
、
恆

河
、
博
叉
、
私
陀
、
悉
入
大
海
、
無
有
差
別
。
一
切
眾
生
亦
復

如
是
，
得
解
脫
時
，
悉
無
差
別
。
」
  28 

（
六
）
刪
闍
耶
毘
羅
胝
子
（
即
散
若
夷‧

毘
羅
梨
弗
）
的

教
理

如
云
：
「
一
切
眾
中
，
若
是
王
者
，
自
在
隨
意
，
造
作
善

惡
。
雖
為
眾
惡
，
悉
無
有
罪
。
如
火
燒
物
，
無
淨
不
淨
，
王
亦

如
是
，
與
火
且
性
。
譬
如
大
地
、
淨
穢
普
載
，
雖
為
是
事
、
初

無
瞋
喜
，
王
亦
如
是
，
隨
地
同
性
。
譬
如
水
性
、
淨
穢
俱
洗
，

雖
為
是
事
，
亦
無
憂
喜
，
王
亦
如
是
，
與
水
同
性
。
譬
如
風
性

，
淨
穢
等
吹
，
雖
為
是
事
，
亦
無
憂
喜
，
王
亦
如
是
，
與
風
同

性
。
如
秋
禿
樹
，
春
則
還
生
，
雖
復
禿
砍
，
實
無
有
罪
，
一
切

眾
生
亦
復
如
是
。
此
間
命
終
，
還
此
間
生
，
以
還
生
故
，
當
有

何
罪
？
一
切
眾
生
苦
樂
果
報
，
悉
皆
不
由
現
在
世
業
，
因
在
過

去
、
現
在
受
果
，
現
在
無
因
，
未
來
無
果
。
以
現
果
故
，
眾
生

持
戒
勤
修
精
進
，
遮
現
惡
果
；
以
持
戒
故
，
則
得
無
漏
，
得
無

漏
故
，
盡
有
漏
業
，
以
盡
業
故
，
眾
苦
得
盡
，
眾
苦
盡
故
，
故

得
解
脫
。
」
  29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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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釋
:

 1.�
米
爾
恰‧

伊
利
亞
德
著
，
晏
可
佳
、
吳
曉
群
、
姚
蓓
琴
譯
，

《
宗
教
思
想
史
》
（
上
海
：
上
海
社
會
科
學
院
出
版
社
，
二

○
○

四
年
）
，
頁
五
一
六
。

 2.�
瑪
欣
德
尊
者
譯
述
，
《
沙
門
果
經
講
義
》
（
台
南
：
台
灣
南

傳
上
座
部
佛
教
學
院
，
二○

一
二
年
）
，
頁
五
十
五
。

 3.
同
註
一
，
頁
五
一
六-
五
一
七
。

 4.�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二
冊
，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，
頁
四
七
四
上

-

四
七
七
上
。

 5.�
〔
後
秦
〕
佛
陀
耶
舍
共
竺
佛
念
譯
，
《
長
阿
含
經
》
，
收
錄
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一
冊
，
頁
一○

七
上-
一○
九
下
。

〔
東
晉
〕
竺
曇
無
蘭
譯
，
《
佛
說
寂
志
果
經
》
，
收
錄
《
大

正
藏
》
第
一
冊
，
頁
二
七○

下-

二
七
六
中
。

《
增
一
阿
含
經
》
，
收
錄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頁
七
六
二

上-

七
六
四
中
。

 6.�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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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,
T
.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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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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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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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, 

London:The Pali Test Society, pp.47-86.

 7.�V
o
l
.
1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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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
.
5
6
-
9
5
,
 
F
.
 
M
a
x
 
M
u
l
l
e
r
l
(
e
d
.
)
 
(
1
9
7
7
)
, 

Scared Books of the Buddhists, London: The Pali 

Text Society.  

 8.�B
h
i
k
k
h
u
 
B
o
d
h
i
 
(
1
9
8
8
)
,
 
T
h
e
 
D
i
s
c
o
u
r
s
e
 
o
n
 
t
h
e 

F
r
u
i
t
 
o
f
 
R
e
c
l
u
s
e
s
h
i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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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h
e
 
S
a
m
a
b
b
a
p
h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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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u
t
t
a
 
a
n
d
 
L
t
s
 
C
o
m
m
e
n
t
a
r
i
e
s
’

,
K
a
n
d
y
:
B
u
d
d
h
i
s
t 

Publication Society. 

 9.�
通
妙
譯
，
《
漢
譯
南
傳
大
藏
經‧

長
部
經
典
一
》
第
六
冊
（

高
雄
：
元
亨
寺
妙
林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九
五
年
）
，
頁
五
十
四

-

六
十
六
。

 10.�
江
鍊
百
據
日
譯
本
重
譯
，
《
長
部
經
典
》
（
台
北
：
慈
善
精

舍
，
二○

一○

年
）
，
頁
三
十
三-

六
十
六
。

 11.�
菩
提
比
丘
英
文
編
譯
，
德
雄
比
丘
譯
，
《
沙
門
果
經
及
其
注

疏
》
（
嘉
義
：
法
雨
道
場
，
二○

○

五
年
）
。

 12.
同
註
二
。

 13.�
段
晴
等
譯
，
《
漢
譯
巴
利
三
藏
經
藏‧

長
部
》
（
上
海
：
中

西
書
局
，
二○

一
二
年
）
，
頁
三
十
五-

五
十
八
。

 14.�
釋
洞
恆
，
《
圓
解
佛
教
禪
定
與
解
脫
：
決
定
佛
陀
證
悟
的
關

鍵
》
（
台
北
：
大
千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一○

年)

。

 15.�
李
世
傑
，
《
原
始
佛
教
哲
學
史
》
（
台
北
：
慈
善
精
舍
，
二

○
○

九
年
）
。

 16.�
中
村
元
著
，
釋
見
憨
、
陳
信
憲
譯
，
《
原
始
佛
教
：
其
思
想

與
生
活
》
（
嘉
義
：
香
光
書
鄉
，
一
九
九
五
年
）
。

 17.�
林
維
明
，
〈
外
道
涅
槃
與
佛
教
涅
槃
的
比
較─

─

以
梵
網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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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五
三
經
、
沙
門
果
經
為
主
〉
，
《
第
六
屆
探
索
佛
陀
的
世

界
學
術
研
討
會
論
文
集
》
（
台
北
：
白
聖
佛
教
學
院
，
二○

一
三
年
）
，
頁
三
十
九-

六
十
六
。

 18.
《
長
部‧

第
二
經
沙
門
果
經
》
，
第
十
七
句
。

 19.
同
前
註
，
第
二○

句
。

 20.
同
前
註
，
第
二
十
三
句
。

 21.
同
前
註
，
第
二
十
六
句
。

 22.
同
前
註
，
第
二
十
九
句
。

 23.
同
前
註
，
第
三
十
二
句
。

 24.�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二
冊
，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，
頁
四
七
四
中

、
七
一
七
中
。

 25.
同
前
註
，
頁
四
七
四
下-

四
七
五
上
、
七
一
七
下
。

 26.
同
前
註
，
頁
四
七
五
下-

四
七
六
上
、
七
一
八
下
。

 27.
同
前
註
，
頁
四
七
六
中-

四
七
六
下
、
七
一
九
中
。

 28.
同
前
註
，
頁
四
七
六
下-

四
七
七
上
、
七
一
九
下-

七
二○

上
。

 29.
同
前
註
，
頁
四
七
五
中
、
七
一
八
中
。

泰
國
東
北
地
方
學
僧
電
競
冠
軍
惹
議

據
外
電
報
導
，
八
月
十
五
日
到
十
八
日
，
在
泰
國
東
北

部
舉
辦
的
二○

一
九
電
競
比
賽
上
，
來
自
當
地
宗
教
學
校
的

三
名
僧
侶
獲
得
冠
軍
，
他
們
身
穿
僧
袍
上
台
領
獎
，
結
果
引

起
議
論
。

來
自
該
學
校
的
學
術
協
調
員
和
僧
侶
向
記
者
表
示
，
「

一
開
始
沒
想
到
這
三
位
學
生
能
獲
勝
。
他
們
想
要
參
加
比
賽

，
所
以
我
們
給
了
他
們
這
個
機
會
，
沒
想
到
他
們
真
的
贏
了

。
」
這
是
一
場
手
遊
電
競
比
賽
，
該
校
的
校
長
表
示
，
學
校

裡
的
學
生
，
也
都
是
僧
侶
，
每
週
只
需
學
習
二
十
個
小
時
的

宗
教
課
程
，
其
餘
時
間
都
在
學
習
常
規
學
校
的
課
程
，
而
這

群
學
生
是
透
過
學
校
的
電
腦
課
瞭
解
到
電
競
，
他
們
喜
歡
這

些
遊
戲
，
其
中
有
的
人
在
課
餘
時
間
訓
練
自
己
。

不
過
，
由
於
泰
國
是
佛
教
國
家
，
不
是
每
個
人
都
能
贊
同
這

些
學
生
（
僧
侶
）
參
與
電
競
甚
至
得
到
冠
軍
。
也
有
人
認
為
：
身

為
僧
侶
，
追
求
的
應
該
是
心
靈
的
自
由
、
與
世
無
爭
。
不
該
對
於

「
贏
」
這
件
事
有
期
待
。
校
長
回
應
：
「
這
些
學
生
想
要
去
參
與

競
爭
，
所
以
我
們
給
予
他
們
這
個
機
會
，
我
們
並
沒
有
期
待
他
們

要
「
贏
」
。
再
者
，
學
校
中
很
多
學
生
來
自
於
破
碎
或
是
窮
困
的

家
庭
，
他
們
可
能
從
來
沒
有
摸
過
手
機
、
體
驗
過
電
競
遊
戲
，
因

此
學
校
要
做
的
就
是
給
予
他
們
機
會
。

也
有
泰
國
網
友
則
在
意
的
是
僧
侶
不
該
穿
僧
袍
上
台
參
加
電

競
遊
戲
比
賽
，
這
不
合
適
也
不
恰
當
。
校
長
則
回
應
：
他
們
都
只

是
孩
子
，
應
該
像
其
他
與
他
們
同
齡
的
孩
子
一
樣
成
長
、
探
索
自

身
興
趣
並
得
到
發
展
。


